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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证迟到，女房东违约——

长沙一律师买二手房，买来一场官司

“合同里明确规定双方不能

违约。如今房价涨了，她却变卦

不想卖了！”8月3日，长沙市岳

麓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房屋合

同纠纷案，涉事双方因一套涨

价的二手房引发矛盾。原告李聪

亮是一名律师，他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平日都是他为别人

打官司，如今他要给自己维权。

8月7日，李聪亮向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介绍，2017 年 2月，

他通过房地产中介公司与女房主

黄鑫（化名）签订了一份房屋买

卖合同，合同约定黄鑫将其购买

的一套总面积为122 平方米的长

沙钰龙天下佳园二期住宅房出售

给李聪亮，成交价为 95万元。

因为觉得便宜，李聪亮第二

天就支付了30万元定金。此后，

黄鑫每月需缴纳的 4613.07 元房

贷，也由他承担。

合同签订后的 3 个月，李聪

亮一直履约。但眼看开发商承诺

的发证期限已至，黄鑫的房产证

却迟迟未到。他打听得知，原来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购买二手房，合同明文规定“尾款需过户后给付”。谁知，房子还未
到手，就接连“受挫”。一方面，拿不到房产证过不了户，买房人不敢付
清尾款；另一方面，房子升值房价上涨，卖房人又因“急需用钱”，“宁
愿违约都不想卖了”。近日，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聪亮就遇上了
这件麻烦事——他花 95 万元购买二手房，付了定金和部分尾款，如今却
遭遇房主“违约”，对方还以“黑心律师”的名义将他投诉了。于是，这
位长沙律师开启了一个为自己维权的故事……

【开发商回应】 房产证最早年底发放
在这起纠纷案中，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了解到，引发矛盾的关

键在于一张“迟到”的房产证。8月17日，记者联系长沙钰龙天下

开发商——湖南恒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康姓负责人，但对方一

直未给予电话、短信回复。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开发商的工作人员。

“一般要在交房后第三年才能拿证。”该公司一男性工作人员解

释，按照正常程序，房产证会在交房后的 730 个工作日后发放。

那么，该小区的房产证发放期限为何一再推延？该工作人员表

示，当时有业主向监管部门反映称，在收房时发现入户大厅不宽

敞、房屋漏水等问题。由此，房屋工程竣工验收手续暂时中止办理，

并配合监管部门审查、整改。“现在手续正在办理中，根据黄鑫的

购房交房情况，她的住宅房最快于今年年底拿到房产证。”

不过，工作人员也提醒：“按照长沙市最新出台的购房政策，

就算黄鑫现在就拿到房产证，也不能立即办理过户交易手续。所以，

在过户困难的情况下，如果双方协商不成功，建议通过法律途径

来解决问题。”

【部门解析】拿房产证满 4 年才能过户
8月22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工作人员解梦莹。她表示，长沙市政府在去年连续三次发布楼市

调控政策后，又于今年 6月25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

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从购房资格等

多个方面对楼市进行了全面调控。

解梦莹透露，《通知》规定，长沙市户籍家庭在限购区域内购

买的商品住房，在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满 4 年后方可上市交易。“也

就是说，即便黄鑫今年拿到房产证，也要等 4 年后才能和李聪亮

办理过户手续，到时，如果政策没变动，只需要带上不动产权证、

购房合同、付款凭证以及买卖双方身份证等原件资料即可。”

【律师说法】签订“承诺协议”，买主可提前付尾款
张亮（湖南友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其实，黄鑫和李聪亮是“一方愿买，一方愿卖”的。只是，在长沙的“限

购”政策下，即便开发商如期在今年年底发放了房产证，李聪亮要想

过户还得再等4 年。我觉得，他不妨考虑下黄鑫提出的建议，即双方

签订一份内容诸如“房屋不再加价，不转卖给他人，只要买主满足过

户条件，卖主需立即配合处理”且具有法律效应的“承诺协议”。基于此，

李聪亮无需担忧“房财两空”，可先支付尾款。

如果李聪亮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而黄鑫却坚持违约的话，她

应当赔偿因违约给李聪亮造成的损失，这其中就包括房价涨跌损失。

比如，当初 95万元买下的房子，如果相关机构对房子给出的最新评

估价为195万元，黄鑫若坚持违约，她就必须在退还李聪亮定金和此

前代缴的房贷之外，再从 100万元的涨跌差价中按照一定比例给予李

聪亮经济赔偿。

对于这起房屋买卖纠纷，房

主黄鑫是如何考虑的？8月8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联系上今年

50 岁的卖房人黄鑫。

“因为之前借了高利贷，为了

还钱，我只能卖房救急。”黄鑫

坦言，自己之所以愿意签合同，

是因为李聪亮和房地产中介公司

都向她担保房产证能在 2017 年

5月拿到，所以她才同意“尾款

等过户后再拿”的约定。

可眼看房产证迟迟不能发

放，急着用钱的黄鑫只得和李聪

亮商量，看能否先给付尾款，等

房产证下来再过户。对此，李聪

亮以“履行合同约定”为由予以

拒绝。

“我并没想过违约再转卖。”

黄鑫说，早有客户知道她房屋的

情况，表示能一次性付清 95万

元，并支付违约金，但她没有同

意，“毕竟人还是要讲诚信”。

黄鑫解释，自己之所以急着

要对方付清尾款，是因为实在

缺钱。如今，自己正跟丈夫闹

离婚，在长沙又无依无靠，唯

一的念想就是陪女儿读书，“我

现在只想一次性拿到尾款，而

不要每次靠他一点点给钱来‘江

湖救急’。”

至于李聪亮怀疑其“坐地起

价”的说法，黄鑫表示：“只要他

愿意一次性付清尾款，等房产证

发下来，我愿意签订协议，保证‘房

屋不加价、不转卖’，并积极配合

他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考虑到她手头紧，我之后

还是给她转了4万元尾款。”李

聪亮说，今年 5月15日，他在

征得黄鑫的同意后，开始对这套

二手房进行装修，并给对方汇去

部分尾款。结果，黄鑫又不乐意

了，“主要是我 5月份答应给她 2

万元尾款，但找来装修后，钱不

够用，所以只给了她 1.4万元。”

对此，李聪亮解释：“按照

合同规定，我不需要提前支付尾

款，每次提前支付是想减轻她的

负担，可如今只因为少给了几千

元，她就说要让我搞不成装修。”

本以为黄鑫是说气话，谁知

她次日就跑来吵闹，并阻拦装修

施工。李聪亮只得停工，这一停

便到今年 8月。为此，李聪亮还

欠下装修公司近万元延工费。

更 意 外 的 是，5 月 22 日，

黄鑫还举了块纸牌来到李聪亮

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上面用巨

大的字体写着：“救救我！黑心

律师李聪亮，还我房子还我救

命钱！”

“我是受害者，怎么就成了

骗钱的黑心律师？”之后，李聪

亮与黄鑫再次沟通，“她又说房

子不卖了，要找律师把房子要回

去！”最终，双方“谈崩了”。

6月6日，李聪亮再次向岳

麓区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这一次，

他坚持要维权到底。

8月3日，案件开庭审理，可

结果却是“参照相关案例，诉讼

请求可能被驳回，只能双方调解”。

对此，李聪亮表示担忧：“如

果自己按合同办事都不能胜诉，

那以后房主一旦发现房价暴涨后

都反悔，最后只需赔点钱就可以

肆无忌惮地加价，这完全是没有

成本的违约！”

房主：经济压力大，卖房为筹钱

少给 6000 元，买房人成“黑心律师”

付不付尾款，决定“卖不卖房子”

开发商暂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导致房产证不能按时发放。

2017年 8月，黄鑫提出要求：

“除 45 万元房贷由李聪亮负责

缴纳，剩下的 20 万元尾款需一

次性付完。”可合同里写明“尾

款需过户后给付”，且房产证迟

迟未到，想到“付清尾款会没

保障”，李聪亮拒绝了房主的要

求。

“谁知道她见我不肯付款，竟

不顾合同规定，主动要求违约！”

李聪亮说，黄鑫想退还定金以及

他之前已经偿还的贷款，甚至还

愿意赔偿违约金，但房子不卖了。

“按照长沙房价的增势，即便她

赔我钱，等她再转手卖房还是赚

的！而且，按照合同规定，她的

房子已卖给我，就差过户了！”

于是，2017 年 8月 8日，李

聪亮向岳麓区人民法院申请诉讼

维权。可在同年11月开庭审理时，

黄鑫却改口了：“我不打算违约，

是口头说说。”李聪亮只得撤诉。

李聪亮说，黄鑫举纸牌讨说法的行
为让他很难堪。

李聪亮向记者展示他替黄鑫缴纳房
贷的银行账单。

【专家提醒】

二手房交易需谨慎，这些矛盾要防范
二手房交易因产权转移，本身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极易引

发矛盾。对此，长沙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周翌婷给予了

解释。

一、房子的产权性质要认清
房子的产权有很多种，比如住宅、商住、公房、经济适用房，

房子的产权不同，税费和贷款政策也都不一样，所以，买方在

定房前一定要了解清楚。

二、租客“优先买房权”别忽视
如果房子正在出租，买方应先和业主在合同里面详细约定如

何应对租客，是支付赔偿金让租客搬走，还是继续履行租约。需

要提醒的是，租客具有“优先购买权”，所以，买方签约前一定

要让租客出具一个“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

三、买房后发现原业主户口未迁走
二手房交易中，户口迁移是一个大问题，由于户籍是由公

安部门管理，法院无权干涉，一般也不受理此类案件，买方面

对这种情况将完全处于弱势。所以，建议在签订合同时就要与

卖家约定好其户口迁出时间及违约责任，最好等他户口迁走后

再支付尾款。

扫一扫，看谁有理


